泉州市地方税务局清濛分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本机关掌握的政府信息，除依法免予公开的外，凡与经济、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信息，均予以公开或者依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予以提供。

 为了更好地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服务，本机关编制了《泉州市地方税务局清濛分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，需要获得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，建议阅读《指南》。 

《指南》将根据情况及时更新，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本机关的网站上查阅《指南》。 

一、主动公开 

●公开范围 

本机关主动向社会免费公开的信息范围参见本机关编制的《泉州市地方税务局清濛分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。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本机关的网站上查阅《目录》。 

●公开形式 

对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，本机关主要采取网上公开形式。
本机关主要采用以下公开方式： 

（一）在不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情况下，采取印发文件、发布公告、媒体报道、网上发布等多种形式公布政府文件、信息、公告，保障公众和企业的知情权；

（二）通过信息平台，介绍行政审批项目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等多项信息服务； 

（三）推行电子政务，实施阳光工程。电子政务包括项目申报、审批、审核、核准、批复、企业报表等，以及事项的要求、条件、程序、时限、结果等内容，以方便公众查询与投诉；
    （四）在信息网开设政务公开专栏、信箱，建立互动平台，实行网上问题解答、经验交流；为企业提供政策法规咨询、解答和援助。

●公开时限 

各类应公开的政府信息产生后，本机关将尽快予以公开，最晚自信息产生后的20个工作日内公开。

二、依申请公开 

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本机关主动公开以外的政府信息，可以向本机关申请获取。本机关依申请提供信息时，根据掌握该信息的实际状态进行提供，不对信息进行加工、统计、研究、分析或者其他处理。 

●受理机构 

本机关自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受理机构为泉州市地方税务局清濛分局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，接受申请地址为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德泰路，邮编为362005，接受申请时间为每个工作日的8:30至17:00，联系电话：22358828；传真：22358835
●提出申请 

向本机关提出申请的，请填写《泉州市地方税务局清濛分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（样本见附表，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。申请表复制有效，可以在受理申请地点领取。 

为了提高处理申请的效率，申请人对所需信息的描述请尽量详尽、明确；若有可能，请提供该信息的标题、发布时间、文号或者其他有助于本机关确定信息载体的提示。 

（一）通过互联网提出申请。
申请人可以在本机关网站下载电子版《申请表》，申请人填写《申请表》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即可。 

（二）信函、电报、传真申请。

申请人通过信函方式提出申请的，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”的字样；申请人通过电报、传真方式提出申请的，请相应注明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”的字样。 

（三）当面申请。
申请人可以到受理地点当场提出申请。 

　　取与工商业经济相关的政府信息的，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，当面向本机关提交书面申请。 

●申请处理 

本机关收到申请后，将从形式上对申请的要件是否完备进行审查，对于要件不完备的申请予以退回，要求申请人补正。 

申请获取的信息如果属于本机关已经主动公开的信息，本机关中止受理申请程序，告知申请人获得该信息的方式和途径。 

申请人单件申请中同时提出几项独立请求的，本机关将全部处理完毕后统一答复。鉴于针对不同请求的答复可能不同，为提高处理效率，建议申请人就不同请求分别申请。
 ●收费标准 

本机关提供政府信息的收费标准将由财政和价格管理部门确定，收取的费用全部上缴财政。 

三、救济方式及程序 

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，可以向监督部门投诉。 

监督电话：22358811
地址：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德泰路155号清濛地税大楼4楼
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机关违反《规定》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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